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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高雄市莫拉克重建區社區培力永續發展計畫」 

壹、依據：內政部 101 年 8月 15 日內授中社字第 1015934217 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因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轉銜規劃，賡續運用既有服務資源量能，持續培

力莫拉克重建區社區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建立社區自主重建力量。 

二、以組織協力及區域發展為核心，針對區域需求及發展議題，以團隊集體運

作模式，提升社區組織的能量與視野。 

三、延續在地人力培育基礎與人力資源的挹注，將專業人才續留，使重建工作

得以延續，並著力於組織培力以達社區永續發展目標。 

參、主辦（執行）單位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執行單位：本市茂林、桃源、那瑪夏、杉林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承接團體。 

肆、計畫內容 

一、地理及人口分析 

（一）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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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建區人口統計（101 年 6 月 30日止） 

  

（三）福利人口分析 （101 年 6 月 30 日止）              （單位：人） 

弱勢人口
群／區域 

茂林 桃源 那瑪夏 杉林 六龜 甲仙 

獨居老人 20 0 4 124 113 122 

中低收入
老人 

44 109 74 730 1,268 730 

身心障礙 98 260 142 1,001 1,066 483 

中低收入
身心障 

63 137 69 414 525 229 

低收入戶 
80 戶 
269 人 

36 戶 
97 人 

38 戶 
152 人 

193 戶 
508 人 

276 戶 
597 人 

114 戶 
325 人 

大陸及外
籍配偶 

13 25 28 327 416 148 

 

二、社區/部落需求及服務策略分析 

本市桃源等三處原民區於風災前以農產輸出（如水蜜桃、紅肉李等）

與觀光產業（如溫泉、南橫之旅、螢火蟲生態等）為居民主要生計，但隨

災後道路多處大面積之毀損、環境破壞、土地流失、觀光生態多處毀壞等，

造成原鄉部落的產業推動困難、生活型態改變、資源迅速投入卻有資源分

配不均等問題，同時重建區居民亦有資源依賴及資源比較心態產生。 

而杉林區大愛園區隨著永久屋的興建完成，居民陸續進住，成為人口

密集的新興社區，入住居民包含來自桃源、那瑪夏、六龜等區，族群分布

有布農、排灣、魯凱、鄒族等原民及閩南與客家人等，居民面臨生活型態

區別 村里數 戶數 人口數 男 女 

茂林 3 578 1,840 920 920 

桃源 8 1,364 2,344 1,152 1,192 

那瑪夏 3 882 3,217 1,660 1,557 

杉林 7 4727 12,359 6,741 5,618 

六龜 12 5,747 14,278 7,722 6,556 

甲仙 7 2,435 6,736 3,589 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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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應、文化族群的融合、生計發展與產業推動及各項福利需求提供等議

題。茲從各項福利與其他需求層面分析說明如下： 

（一）老人服務 

重建區地處偏遠交通較不便，加上中壯年人口平日多數於在外工作

或居住於外地就業，多數子女無法照顧陪伴長者，因部份獨居或行動不

便的老人，需自行料理或無法自行處理餐食等問題，而杉林大愛園區內

長者亦面臨同樣議題，玆提供長者服務策略如協助申請長期照顧服務、

推動部落長者健康促進、文康休閒活動與定期居家關懷、推動老人共食

服務（提供定點共食或宅配到府服務）等。 

（二）身障服務 

重建區之身障者有申請相關生活輔具、對身障福利資源及權益不清

楚、工作機會需求、室內外無障礙空間設置等需求，至提供之服務策略

如長期照護與居家護理申請、身障福利宣導與諮詢、媒合工作機會、提

供經濟扶助、協助申請身心障礙福利手冊、改善無障礙空間及轉介服務

等。 

（三）兒少服務 

居民對兒童少年福利權益資訊較缺乏，家戶狀況以子女眾多或隔代教

養家庭為居多，有祖孫照顧與親職教養及兒童早期療育需求等，提供之服

務策略如加強兒童少年福利權益宣導、結合民間資源舉辦親職教育講座及

親職教養技巧等課程、提供助學金、協助家戶申請及轉介福利相關補助、

舉辦各類寒暑假營隊活動、提供兒童少年品格教育與提升自我照顧能力、

增進少年志願服務等。 

（四）婦女服務 

原民部落婦女多數有就業需求，惟因婦女學歷普遍較低，且部落在地

就業機會少致就業困難，多數婦女有就業意願，但需提供職訓及就業協

助，且需搭配托嬰（兒）服務，提供之服務策略如辦理文化技藝班、傳統

產業職訓、提供就業訊息及轉介、鼓勵婦女參與各項培訓課程以增強職

能、協助申請經濟補助或提供相關福利諮詢、提供托育資源與服務、鼓勵

婦女加入社團活動、成立社區志工媽媽團及辦理部落婦女成長團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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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五）心理服務 

居民經歷災變身心靈受創而影響個人生活能力，居民心理支持需求

高，茲提供服務策略如結合當地衛生所心理衛生服務團隊，提供居民適時

的輔導與諮商、辦理自殺防治宣導、提供弱勢家庭關懷與支持陪伴服務、

提供各項福利服務申請與諮詢等。  

（六）就業服務 

原民部落多數以觀光產業及農業為主，風災後大多依賴政府推行短期

就業機會，因配額人數及資格限制，居民因程度不足而無法錄取，在地就

業機會缺乏，青壯年人口外流問題嚴重；而大愛園區居民多數原以務農為

主，期待就近在園區內工作，然園區無法消化龐大的就業需求等。針對就

業需求提供服務策略如下： 

1、社區產業發展：結合公私部門積極推動社區產業復育方案，透過課程訓練

及實地技術指導，協助部落突破農產業的困境，另於園區成立搬運勞動合

作社、文化產業合作社、及縫紉生產合作社等等，培養居民第二專長，創

造在地就業機會。 

2、職訓與就業媒合：協助轉介就業服務站求職登記及媒合就業、提供就業快

報，鼓勵居民參加職業訓練課程及證照考試，以增加就業市場競爭力。 

（七）生活服務 

居民因觀光及農產業型態改變、對外交通不便、就業機會缺乏等因素

而致生經濟問題，影響生活層面的需求；而杉林大愛園區居民因入住永久

屋時間不同，而有新生活適應問題，有待建構新的社區生活機制與認同

感。爰此，提供之服務策略如連結民間資源辦理「振興/改良在地農作產

業發展」方案輔導改善居民經濟、提供各項福利措施與民生物資減輕經濟

壓力、提供各項生活與福利諮詢及協助、編製「杉林園區生活手冊」，協

助居民安心生活、快速尋得所需之生活資源。 

三、計畫執行方式：補助本市茂林、桃源、那瑪夏、杉林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承接團體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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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策略 

（一）資源連結與整合方法 

1、結合本局暨旗山、六龜、甲仙 3 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 4 處補助單位之

服務資源量能，透過辦理社區相關活動與服務方案，及召開業務聯繫會

議、在職訓練、觀摩活動、研討會及外聘輔導委員等方式，凝聚共識，

培力社區組織自立自主。 

2、協助重建區各社區組織連結公私部門、其他社區組織，運用相關資源，

加強參與公共事務，擴展社區發展視野與自主機能。 

（二）培力據點之專業需求 

1、培力據點承接團體資格及條件： 

（1）以承接內政部委託設置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之團體為優

先，內部須組成工作推動小組，並將小組成員名單提送本局。 

（2）前述社福團體依本局訂定之社區培力實施計畫提送服務計畫（其服務

內容應繼續運用既有服務資源能量，扣緊生活重建服務中心生活、心

理、就學、就業、各項福利服務及其他轉介服務 6 大面向，持續培力

重建區內社區組織)，由本局邀集專家學者等人士組成遴選小組進行

審查，審核通過後，進行經費核撥。 

（3）承接團體於培力據點推展之各項服務方案，須於經費核定後 2 個月內，

提送服務方案計畫報本局審核，俟核定後始得辦理。 

2、區域培力員（共計 4 名）  

（1）經費來源：申請內政部補助人事費及業務費。 

（2）由本市桃源、茂林、那瑪夏、杉林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承接團體設立

4 處培力據點，每處設 1名區域培力員。 

（3）資格條件： 

a、大專以上學歷。 

b、具備計畫撰寫、方案規劃及資源聯結等社造基本能力。 

c、具備本市或相關單位於重建區推動之重建與社造相關工作之專職人

力、組織督導幹部或輔導團隊二年以上經驗者。 

d、須實際居住或對於在地組織及社區事務熟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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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協力員（共計 14 名） 

（1）經費來源：已獲本市莫拉克風災捐款專戶管理會補助人事費。 

（2）於本市桃源、六龜、茂林、那瑪夏、甲仙、杉林及旗山等 7 區每區設

2 名社區協力員。 

（3）資格條件： 

a、曾參與執行本市及相關單位重建社造計畫且有方案實際操作經驗者。 

b、曾參與社區社團組織運作，對於社造計畫及社區行政作業熟悉者。 

c、對於區域內社區社團組織熟悉，願意且有能力陪伴者。 

（三）工作內容 

1、地方政府督導人員 

（1）統籌各培力據點之年度計畫、處理經費核撥及督導考核等業務。 

（2）與各社區培力據點團隊就在地發展議題及工作執行進行研議，並協

助媒合相關資源協助社區發展工作。 

（3）督導培力據點規劃辦理符合社區需求之積極性及照顧性服務方案。 

（4）召開重建區社區培力據點聯繫會報、辦理在職訓練、觀摩活動、研

討會及外聘輔導委員指導等。 

（5）與各區培力據點人員召開業務會議、不定期視察相關業務及參與社

區組織會議。 

（6）辦理成果展示會，以呈現本市重建區社區培力成果與經驗分享。 

2、培力據點人員 

（1）區域培力員 

a、輔導培力據點內人員形成工作團隊，思考組織陪伴及地方發展方向。 

b、並依據社區組織及區域發展的需求，媒合及導入相關資源，促發及

提昇在地組織自主與自發動能。 

c、輔導及協助社區組織針對社區居民與發展需要，規劃辦理積極性及

照顧性服務方案。 

d、串連在地社區組織及社團資源，透過社區會議的召開，建立區域工

作平台，發展區域社區協力機制。 

e、辦理在職訓練講座、研討會、觀摩活動等，以提升社區組織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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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與服務效能。 

f、辦理成果發表會，以呈現本市重建區社區組織輔導成果與經驗分享

討論。 

（2）社區協力員 

a、協助活化在地基層社區組織，開發人力資源，協助建立社區團隊，陪

伴及培力社區組織推展社造及重建工作。 

b、運用及分享自身組織社造及重建經驗，媒合及引介社造重建相關案

例，鼓勵區域內組織啟動社造能量與行動。 

c、協助其他社區組織瞭解社區會務財務管理、社造計畫的申請與核銷作

業流程與規定，減少起步型組織的摸索與挫折。 

d、開發及連結區域內可以投入社造及重建的相關資源，形成地方發展的

平台與工作圈。 

e、透過活動辦理及方案規劃，提供符合社區需求之積極性及照顧性服務

方案，並結合或培力在地組織推動及執行社區互助關懷照顧方案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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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培力專業團隊暨工作人力配置架構圖 

 

 

 

 

               

 

 

 

 

 

 

 

 

 

 

 

 

 

 

 

 

 

（四）績效查核項目 

1、地方政府督導人員 

（1）辦理補助單位計畫審核、經費核撥及督導考核等工作。 

（2）不定期（電話討論、親自視察、電子信件等）視察各培力據點計畫執

行情形及工作人員出勤狀況（含社區協力員）等；另參與社區培力據

點辦理之各項訓練、會議及活動等。 

（3）參與 4 區社區培力據點業務會報，每個據點一年至少 8次。 

（4）每季邀集 4區社區培力據點、3 處社福中心、區公所及在地公私部門

等單位召開聯繫會報，一年至少舉辦 4 次。 

培力據點 1 

區域培力員 

1名 

 

培力據點 1 

區域培力員 

1名 

 

培力據點 1 

區域培力員 

1名 

 

培力據點 1 

區域培力員 

1名 

 

 

桃源區 

社區協力員 

2人 

杉林區 

社區協力員 

2人 

 

旗山區 

社區協力員 

2人 

 

那瑪夏區 

社區協力員 

2人 

 

甲仙區 

社區協力員 

2人 

 

六龜區 

社區協力員 

2人 

 

茂林區 

社區協力員 

2人 

 

培力社區組織及推動積極性與照顧性福利服務方案 
 

專案 
輔導團隊 

督導人員 1 名 

申
請 
內
政
部 
補
助 

申
請 
本
府
捐
款 
補
助 

 

社

工

科 

人
民
團
體
科 

區域發展 
 

組織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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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年辦理2次在職訓練、1場次觀摩活動，提升本市社區培力據點及組

織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與服務效能。 

（6）於計畫結束前 1 個月辦理 1場次成果展示會，呈現本市重建區社區培

力成果與經驗分享。 

（7）定期彙整填報服務成果。 

 

2、培力據點承接團體 

（1）分行政考核及成效考核二部分，針對個別項目及指標進行考核。 

a、行政考核：針對平時接受輔導及業務配合情形考核。 

b、成效考核：由本局聘請專家學者等人組成考核小組進行考核，由培

力據點承接單位簡報及說明，另準備書面資料佐證。 

（2）考核項目及內容：  

考核項目 權重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 

行政考核 30% 

工作週誌及服務

統計月報表填報

繳交情形 

1.每週填報工作週誌，其內容足以

瞭解工作狀況及遭遇的困難。 

2.每月 10 日前繳交工作週誌及服

務統計月報表。 

1.召開業務會報 

2.成果報告書 

1.每月召開業務會報，並送交會議

紀錄。 

2.製作年度服務成果報告，於隔年

1 月底前送交（103 年服務成果

報告於當年 10 月底完成）。 

財產管理及維護 
財產及物品清冊建檔，並定期進行

財產盤點。 

經費核銷情形 經費核銷作業的正確性與熟悉度 

成效考核 70% 

計畫推動及方案 

執行情形 

依計畫內容，辦理積極性及照顧性

服務方案、召開社區組織會議、辦

理在職訓練、研討會、觀摩活動及

成果發表會等執行情形 

社區資源開發 

與運用 

社區資源開發、連結與運用（含人

力、物力與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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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運作及社區 

參與情形 

據點團隊人力運作狀況、與社區組

織配合情形；辦理社區活動時民眾

參與情形、組織參與及辦理活動情

形等 

據點人員能力 

提升情形 

據點人員參與研習及自我知能提

升情形 

 

伍、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設施設備運用及管理方式 

依內政部審核後之 4 處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財產及物品清冊，本局實地

盤點後列入財產管理，評估各區培力據點之設施設備需求，以簽立借用契

約方式分配移撥使用與管理維護，至 103 年 8月各區培力據點服務期程結

束。 

陸、計畫期程：自 102 年 1月 1 日至 103 年 8月 29 日止。 

柒、經費概算                                            單位：新臺幣元 

一、人事費                                                  4,957,100 

（1）地方政府                                                 991,420 

項目 單價（元） 單位/數量 小計（元） 申請經費 說明 

薪資 39,720 1人*20月 794,400 794,400 督導人員薪資 

勞保費 2,139 1人*20月 42,780 42,780 勞保費 

健保費 2,350 1人*20月 47,000 47,000 健保費 

勞工退休金 2,383 1人*20月 47,660 47,660 提撥勞工退休金 

年終獎金 39,720 1人*1.5月 59,580 59,580 年終獎金 

（2）社區培力據點                                           3,965,680 

薪資 39,720 4人*20月 3,177,600 3,177,600 社區培力員薪資 

勞保費 2,139 4人*20月 171,120 171,120 勞保費 

健保費 2,350 4人*20月 188,000 188,000 健保費 

勞工退休金 2,383 4人*20月 190,640 190,640 提撥勞工退休金 

年終獎金 39,720 4人*1.5月 238,320 238,320 年終獎金 

二、業務費                                                  5,900,000 

項目 單價（元） 單位/數量 小計（元） 申請經費 說明 

地方政府 500,000 1式/20月    500,000    500,000 辦理督導、會議、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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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活動所需經費及督導人員

逾時加班費。 

培力據點 

業務費 
1,350,000 4處/20月  5,400,000 5,400,000 

補助培力據點推動社區

培力業務如講座、研討、

觀摩、座談會議、服務方

案及租用辦公場所所需

經費。 

總計 10,857,100 

 

捌、預期效益 

一、設置 4 處社區培力據點之設置，延續與強化組織培力相關業務之推動，並

以在地人員納為據點之區域培力員與社區協力員人力，可增進與在地組織

連結度，發揮深耕社區的角色及有助於在地組織的串聯。 

二、透過座談會議、在職訓練、觀摩活動與陪伴協力等方式，增強 1,000人次

社區組織領導者及工作人員的工作知能，並可提升各組織及協力單位自主

能力，協力推動社區互助關懷照顧服務，以達社區永續發展。 

 


